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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工人日报》报道，在招聘过程中，用人

单位通常会对有意录用的劳动者进行身份、学

历、健康状况以及劳动关系状态、过往工作表

现等方面的审查，甚至委托第三方进行“背景

调查”，而求职者则会对信息采集的边界、审查

过程的透明度以及相关评价标准存在顾虑。那

么，求职者是否有权拒绝接受入职审查呢？

审查不能超出合理范围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招

聘时，有权对劳动者的身份年龄、资质学

历、劳动关系状态、身体健康状况以及特

殊从业人员就业手续等方面进行必要的

审查。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劳动与

社会保障法教研室讲师陈艺婧表示，入职

审查是企业规避风险的关键环节，入职审

查若流于形式，企业可能面临身份资质不

实、健康状况与岗位不匹配、受竞业限制

约束引发相应法律责任的风险。 但当审查

超出合理范围，如涉及个人财产、婚恋状

况等，求职者可以拒绝，用人单位不得以

此为由不予录用。

近年来， 委托专业机构对求职者开

展背景调查也逐渐成为企业开展入职审

查的重要一环。 江苏省苏州市某人力资

源公司负责人陈琳 （化名 ） 表示， 一些

企业在招聘有工作经验的管理岗位时，

常要求对劳动者的工作经历、 工作表现

等进行背景调查， “内容通常包括工作

表现与口碑、 不良记录及过往薪资真实

性等。 企业主要是为了筛选出真正符合

招录条件、 能稳定发展的员工。”

在上海一家背调公司从事相关工作

的邹女士告诉记者，招聘市场上常见的背

调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础信息，包

括身份核实、不良记录、银联黑名单、民事

涉诉查询、个人限制高消费查询；第二类

是教育背景和工作履历的核实；第三类涉

及个人的工作表现评价。”

明确背调机构的责任

陈艺婧认为， 用人单位进行入职审

查必须合法合规， 尊重个人隐私， 如果

求职者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存在侵权行为

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申请劳动仲

裁或提起民事诉讼。 “‘配合审查’ 的边

界是‘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 用人单位

需要结合岗位情况明确岗位范围， 告知

求职者将进行的审查项目、 目的与依据。

如果求职者拒绝配合， 用人单位可以据

此不予录用。”

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熠

则表示，对于关键岗位，用人单位在获得

劳动者书面授权后， 可对其工作经历、工

作表现等进行背景调查，“用人单位在委

托合同中， 应明确约定背调机构的责任，

包括信息核实义务、保密义务、侵权责任

承担等，要求背调机构对调查信息的真实

性、合法性负责。 若用人单位在委托背调

时未明确限定调查范围，或对调查过程没

有进行必要监督，未对明显越界或侵权内

容尽到合理审查义务， 导致侵权后果发

生，用人单位可能与背调机构构成共同侵

权，需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 也需要警惕调查内容超出求

职者授权范围， 以及将获取的敏感信息

泄露给无关人员或用于非招聘目的而可

能构成的侵权风险， “用人单位在开展

入职审查时， 应遵循相关性与最小必要

原则。 审查程序结束后， 用人单位应当

妥善处理审查结果。” （曲欣悦 李玲玉）

【解答】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用

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

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

者自然人， 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

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 用

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你大伯受王某雇用开货车， 而货

车挂靠在货运公司名下， 作为挂靠车

司机， 你大伯在开车送货过程中受伤

应当属于工伤。

货运公司作为名义上

的用工单位， 在接受王某

车辆挂靠时就需要承担相

应的义务 ， 包括对你大伯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挂靠车辆出事 工伤责任谁担

我大伯受货车车主王某雇用开车， 该车挂靠在一家货运公司名下。 最近他

在开车送货时发生事故， 请问他的工伤责任应当由王某还是货运公司承担？

法律咨询

【解答】

刘女士的丈夫向外遇对象转账，

如果双方认可是借贷关系， 那么收款

方负有还款的义务。 如果双方不认为

是借贷关系， 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就

属于赠与。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配偶任何

一方的婚外情行为， 均违反了夫妻之

间的相互忠实义务， 严重伤害夫妻感

情。 如果其中一方擅自将夫妻共同财

产赠与他人， 更是对配偶一方共同财

产权益的损害， 违背公序良俗， 依法

应属于无效。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夫妻一方为重婚、 与他人同居以及其

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 将夫妻

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

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 另一方主

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处理， 即 “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 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

生效力后， 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

产， 应当予以返还”。

【解答】

根据 《民法典》， 下列财产为夫

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一） 一方的婚

前财产； （二） 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

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三） 遗嘱或

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四 ）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 （五 ）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交通事故赔

偿属于 “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

赔偿或者补偿”， 依法属于夫妻一方

的个人财产， 离婚时不需要分割。

事故获得赔偿 离婚应否分割

丈夫擅自赠与 能否要求返还

【解答】

申请劳动仲裁时， 应当提交书面

仲裁申请， 并按照被申请人人数提交

副本， 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 劳动者的姓名、 性别、 出

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住所、 通讯

地址和联系电话， 用人单位的名称、

住所、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和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 职务；

（二） 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

理由；

（三） 证据和证据来源， 证人姓

名和住所。

受理申请后， 仲裁委员会在规定

时间内开庭审理案件， 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答辩， 并组织调解。 调解不成

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当事人反悔的，

仲裁委员会应当作出裁决。

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

裁决书 ， 一方当事人如果

拒不履行裁决 ， 另一方可

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

行。

想要劳动仲裁 应当如何申请

我和之前工作的公司对于工资和加班费计算存在争议， 我想提起劳动仲裁，

请问应当如何申请？

如果仲裁作出裁决，但公司拒不履行，我又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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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因为车祸身受重伤， 丈夫在一年后提出要和她离婚。 张女士因为

车祸获得的各项赔偿款， 是否属于需要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我朋友刘女士的丈夫出轨，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陆续向外遇对象转账共计

10 余万元。 刘女士起初仅发现丈夫有出轨的情况， 最近才得知转账的事。 请问

她能否起诉丈夫的出轨对象并要回这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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